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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内容：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 

 合同金额：暂估为人民币 8,000.00万元 

 合同履行期限: 

计划开工时间 2019年 9月 1 日，计划竣工时间 2020年 5 月 31日,绝对工期

273天。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该合同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2019 年 8月 16日，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邦股份”或

“公司”）与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十二冶”）签订建设工

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相关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手方情况 

名称：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会清 

住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幸福道 16号 

注册资本：27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技术装备制造;矿产资源开发投资与管理;

房地产开发;科研设计;建筑钢结构制作;公路运输;石油制品、防腐涂料、金属材

料;绿化;咨询;砼制品;吊装车辆、工具租赁、修理;仓储;商贸服务业;建、构筑

物拆除;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



人员、按国家规定在海外举办各类企业;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业务;桥式起重

机、龙门式起重机、旋臂式起重机安装、维修、改造;防雷工程设计与施工;化工

石油工程施工;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设计;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机械设备维修。 

本合同对方当事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具体如下： 

2018 年 3 月 17 日，公司签订《“中信·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东校区）

建设 PPP 项目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通过自有资金 7,400万元全额

认购“中信·安徽省淮北市第一中学（东校区）建设 PPP项目契约型私募投资基

金，二十二冶为该基金发起人。 

2018 年 4月 27日与二十二冶签订《沙河市主城区改造提升工程（市政道路

工程，市政园林工程）第五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1,600 万。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与二十二冶签订《沙河市主城区改造提升 EPC 工程二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5,000 万元。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主体 

甲方（承包人）：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分包人）：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二）分包工程名称 

丰润区康宁路、端明路、新丰路、太平路、燕山路电缆入地工程 

（三）合同金额 

合同价款暂估金额为人民币 8,000.00万元，其中人工费暂估金额为人民币

640万元；安全文明施工费暂估金额为人民币 120万元。 

（四）建设地点 

唐山市丰润区 

（五）履行期限 

开工日期：2019年 9月 1 日 

竣工日期：2020年 5月 31 日，绝对工期 273天 

（六）工程范围和施工内容 



道路电缆入地工程土方挖运、电缆及通讯线管铺设、检查井制安、过路拉管、

回填、路面及绿化恢复全部工作内容。 

（七）进度付款 

1、甲方依据核定的乙方月完成工作量，按 70%的比例拨付月度分包工程进

度款（含代扣代缴费用）。 

2、乙方工程完工，经甲方初步验收合格，甲方拨付至累计核定的乙方月完

成工作量的 85%；工程竣工结算值确定，拨付至结算值的 95%；留 5%的尾款作为

工程质量保证金。 

（八）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本分包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发生纠纷，可进行协商解决，如协 

商不成，可向唐山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九）合同生效条件 

本分包合同自双方盖章并签字之日起生效。 

 

三、审议程序情况 

本次合同金额在公司经营层审批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业绩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通过合作共赢的模式拓宽业务渠道，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独立性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

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公司将会根据双方约定的条件积极稳步推动上述合同项目的顺利完成，但是

否能够如期实现尚存如下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在合同期限内存在和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无法预期的合同履行风险；因合同各方

造成的未履约风险；其他可能出现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17日 

 


